广州市慈善会关于慈善项目联合

募捐协议书

甲方：广州市慈善会

乙方： 
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慈善项目联合募捐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协议内容

    （一）甲乙双方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募捐项目”）开展联合募捐。项目募捐方案为本协议书重要附件。
（二）募捐项目必须符合《广州市募捐条例》规定，原则上由乙方负责办理募捐许可或备案手续。如因特殊情况乙方无法办理项目募捐许可或备案手续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由甲方办理项目募捐备案手续。

（三）募捐项目资金来源于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单位和个人自愿捐款。

二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严格遵守本协议约定；

（二）通过官方网站、微信平台以及利用自身资源、渠道对募捐项目进行展示推介募捐；

（三）负责募捐项目捐款的接收、管理、支付等工作，有权监督、检查项目的实施；

（四）募捐项目存续期间产生的利息由甲方统筹支配使用（主要用于支付的手续费、支票、票据以及项目公告等成本费用）；

（五）项目募集的善款依法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查，通过甲方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布项目募捐信息和资金使用信息。

三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严格遵守本协议约定；

（二）负责项目的策划、募捐方案的制定及项目的实施；

（三）利用自身资源对募捐项目进行宣传推广，筹措项目资金；

（四）严格按照项目方案要求规范使用项目资金；

（五）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向甲方反馈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。

四、捐款方式

（一）网站在线捐款。登陆甲方网站（www.gzcf.org），点击“慈善项目”后选择募捐项目进行捐款。

（二）微信捐款。关注甲方微信公众平台（微信号：gzcs_org），点击“我要捐款”选择募捐项目进行捐款。
（三）银行汇款。通过银行汇入甲乙双方指定账户，转账时需备注募捐项目名称，未注明募捐项目名称的，视为甲方接受的其他捐款。

（四）现场捐款。可直接到甲方现场捐款（地址：广州市西湖路99号10楼，联系电话：020-83322654）。

五、指定账户

开户名称：广州市慈善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广州越秀支行

银行账号：44-036301040000267

六、拨款方式

乙方根据项目需求和项目募捐款项额度，向甲方提交募捐款项划拨函，包括款项接收的银行账户信息、募捐款项使用计划和基本明细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，经甲方审核后拨付款项。

七、争议解决方式

双方因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解决。

八、本协议期限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3个月。

九、协议期满资金处理

协议期满后，双方可以续约。如因乙方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协议的，本项目剩余资金，不拨付给乙方，由甲方用于与募捐项目用途相近似的慈善项目。 

十、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可在执行过程中签订补充协议加以解决。附件及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募捐方案

甲方：  广州市慈善会

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

日期： 

乙方： 
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：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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